
附件

鄉鎮市區 寺廟教堂不動產以自然人或自然人以外名義登記實際為寺廟教堂（會）

所有調查清冊（土地部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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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記：
１土地標示所列面積應切實按其實有面填寫之，並附土地登記謄本影印本二份。
２每座寺廟、教堂（會）分別填報二份。
３請切實依照規定審查並於審查意見欄加註審查意見及加蓋印章。



附件

鄉鎮市區 寺廟教堂不動產以自然人或自然人以外名義登記實際為寺廟教堂（會）

所有調查清冊（房屋部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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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記：
一、建物標示所列面積應切實按其實有面積填寫之，並附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影印本二份。
二、建物標示所列建築式樣欄請填載「本國式」或其他式樣。平房或樓房層數欄請填載「五層樓房」

或其他。主要建築材料欄請填載「鋼筋混凝土」或其他建材。
三、每座寺廟、教堂（會）分別填報二份。



四、請切實依照規定審查並於審查意見欄加註審查意見及加蓋印章。


